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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法学会入会申请表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填表时间：     年   月   日
	[bookmark: OLE_LINK27][bookmark: OLE_LINK28]姓    名
	
	性   别
	
	国   籍
	
	照片

	出生日期
	
	民   族
	
	籍   贯
	
	

	政治面貌
	
	学   历
	
	学   位
	
	

	参加工作时间
	
	所学专业
	
	技术职称
	
	

	单位及职务
	

	通信地址
	
	邮编
	

	身份证号
	
	电子信箱
	

	办公电话
	（  ）
	移动电话
	

	个
人
简
历
	〔*需列明现从事专业学科、教育背景、业务领域、工作成绩、参与法学研究和服务法治实践的有关情况等〕


	所属分会及
职 务
	

	专业研究意向
	宪    法□    民  法□    刑  法□    行政法□    诉讼法□
法    理□    立法学□    商  法□    经济法□    应用法□
科 技 法□    犯罪学□    体育法□    环境与资源保护法□
法学教育□    财税法□    法律史□    社会治理法学□
国际经济法□  其他（注明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主要学术成果（何时在何处发表过何著作、论文、译著）

	

	本人所在单位意  见
	


          盖  章
           年  月  日
	批
准
意
见
	


         盖  章
          年  月  日

	编入联络组
	
	会员证号
	

	说

明
	1.批准意见栏、注有下划线栏由市法学会会员管理部门填写。
2.已加入市法学会相关分会的会员须在所属分会栏具体写明；非分会会员可在专业研究意向栏中选择1-3个专业学科，栏目中未列入的学科须具体注明。
3.照片请直接插入电子版并打印，无需另附照片。
4.请勿调整制式表格大小及格式，纸质申请表请双面打印。
5.除所属分会及职务、主要学术成果外其他均为必填项。





